
书书书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政办函〔２０２５〕８８
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欗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增设柳市收费站及

收取车辆通行费有关事项的复函

温州市人民政府：

《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甬台温高速公路乐清段增设柳市收费

站和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的请示》（温政〔２０２５〕１１３ 号）收悉。经

省政府同意，现函复如下：

同意甬台温高速公路乐清段增设柳市收费站，在工程通过质

量检测并经交工验收合格后对过往车辆收取通行费，收费标准按

现行高速公路通行费标准确定。通车后由浙江温州甬台温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具体收费事宜由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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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公布。

附件：甬台温高速公路乐清湖雾街至白鹭屿段车辆通行费收

费标准及里程表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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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甬台温高速公路乐清湖雾街至白鹭屿段

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及里程表

一、收费标准表

类别

客车

车型分类
车公里费率

（元 ／车公里）
车次费

（元 ／车次）

货车、专项作业车

车型分类
车公里费率

（元 ／车公里）

１ 类 ≤９ 座（且车长
小于 ６ 米） ０ ４０ ５

２ 轴（车长小于 ６ 米且
最大允许总质量小于

４５００ＫＧ）
０ ４５０

２ 类

１０—１９ 座（且
车长小于 ６ 米）

乘用车列车

０ ４０ ５
２ 轴（车长不小于 ６ 米或
最大允许总质量

不小于 ４５００ＫＧ）
０ ８４１

３ 类 ≤３９ 座（且车长
不小于 ６ 米） ０ ８０ １０ ３ 轴 １ ３２１

４ 类 ≥４０ 座（且车长
不小于 ６ 米） １ ２０ １５ ４ 轴 １ ６３９

５ 类

６ 类

／

５ 轴 １ ６７５

≥６ 轴 １ ７４７

注：１ 客车车辆通行费由车次费、里程费和隧道（桥梁）叠加通行费三部分组成。
２ 货车、专项作业车车辆通行费由里程费和隧道（桥梁）叠加通行费两部分组成。
３ 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收费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４ 甬台温高速公路乐清湖雾街至白鹭屿段湖雾岭隧道（温州段）叠加通行费 ２ ５ 元 ／车次，黄泥
岭隧道、朴头岭隧道各叠加通行费 １ 元 ／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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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程表

（单位：公里）

抄送：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

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审计厅，乐清

市人民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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